中國文化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
【教育專業課程】審查認定申請表
	申請人姓名
	(簽章)
	學號
	
	就讀系所
(含輔系雙主修)
	

	生日
	民國  年  月  日
	任教科別
	
	連絡電話
	

	
	
	
	
	E-mail
	

	修業時間
	教育專業課程修業起訖時間（非實習時間）：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至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

	教育專業課程核定文號
	

	教育部核定課程科目及學分欄
（核定科目，請勿修改）
	學分認定欄位
（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）
	審查欄
（由師培中心/師培學系
審查可否認定）

	類別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學年度
	學期
	已修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成績
	

	必修
至少14學分
	教育基礎
(至少4科
選2科)
	教育心理學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教育哲學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教育社會學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教育概論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教育
方法學
(至少6科
選3科)
	教學原理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班級經營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課程發展與設計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教學媒體與操作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教育測驗及評量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輔導原理與實務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教材教法
	分科/分領域教材教法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教學實習
	分科/分領域教學實習
	2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選修至少12學分
	教育基礎及教育方法學超修科目，可列為選修學分採計。
	
	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
	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
	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
	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
	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
	
	
	
	
	
	
	
	
	□可　　□否
□可（及格後採認）

	審查單位
認定結果
	該生符合本校「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」認定：
教育基礎必修　　　學分；教育方法學必修　　　學分；分科/分領域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　　　學分；選修　　　學分，共計　　　學分。

	
	承辦人簽章：
	
	單位主管簽章：
	


100-102級師資生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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